
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建

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

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25

年6月12日至2025年7月8日17:00时止。经统计，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

理人）所代表的190,875,167.02份有效基金份额出席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占权益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基金总份额的99.14%。 

上述出席情况达到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

之一），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

整 C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和赎回费率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出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本次大会议案进行表

决。2025 年 7 月 9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本基金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意见进行了计

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表决结果为： 

190,875,167.02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同意

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持基

金份额的100%。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

的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C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和赎回费率的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前述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

担。经本基金托管人确认，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2,000元，律师费25,000元，

合计37,000元。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7月9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

务费率和赎回费率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调整方案 

1、调整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 

本基金调整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A类基金份额依旧不收取销售服务

费，D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不变，具体调整如下： 

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调整前：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5%。 

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调整后：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20%。 

2、调整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本基金调整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A类、D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不变，具

体调整如下：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调整前： 

费用种类 持有期限 费率 

C类赎回费率 
持有期＜7日 1.5% 

7日≤持有期＜30日 0.75% 



持有期≥30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

财产；对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的25%应归基金财

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调整后： 

费用种类 持有期限 费率 

C类赎回费率 
持有期＜7日 1.5% 

持有期≥7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

财产；对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的25%应归基金财

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3、除以上调整外，本基金无其他变更事项。 

（二）上述调整于2025年7月10日起生效。 

（三）本次调整后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根据法规规定及

时在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cb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有关公告可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

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

方式）的公告 

2、关于召开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

方式）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召开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

方式）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7 月 10 日 

  



  公 证 书

（2025）京长安内经证字第 25200 号

申请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9226P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法定代表人：生柳荣，男，1965 年 11月 22日出生，公

民身份号码：350203196511224039

委托代理人：应彩云，女，1987 年 1月 13日出生，公

民身份号码：371525198701132328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公证

申请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申请

人”）于 2023 年 5 月 28 日委派代理人应彩云向我处提出申

请，对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计票过程和会议有关事宜进行现场监督。

申请人向我处提交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公证申请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证明材料。

经审查，申请人是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



  
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建信

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申请人与该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该基金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调整 C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和赎回费率的议

案》，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我处受理了

申请人的申请并指派本公证员具体承办。

申请人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了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具体操作方案。按照该方案，申请人进行了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内容的操作过程：

1、申请人就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的事项于 2025 年 6 月 9 日通过有关媒体及申请人网站发布

了正式公告，进行了有关信息披露，并确定为 2025 年 6 月

12日为本基金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2、申请人就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在媒

体分别于 2025年 6 月 10日、2025年 6 月 11日发布了提示

性公告；

3、申请人于 2025年 6月 12日至 2025年 7月 8日 17：

00 通过上述公告载明的方式向该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征集了

表决票。

我处对申请人收集、统计有关表决票的数据及结果进行



 

  
了核查，其结果未见异常。

2025 年 7 月 9 日上午 10点 30分，本公证员及公证员

助理刘乃寅在本处出席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议

的计票会议。监督了申请人的授权代表张鑫、应彩云对截止

至 2025 年 7月 8日 17时的表决票进行汇总并计票，基金托

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刘媛媛一并出席了

计票会议并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截至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

登记，本基金总份额为 192,534,513.39 份；参加会议的基

金 份 额 持 有 人 及 代 理 人 所 代 表 的 基 金 份 额 为

190,875,167.02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99.14%，达

到法定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条件，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在上述表决票中，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90,875,167.02 份，占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

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份，占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总数的 0.0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占参

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的 0.00%。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本次以通讯方式召集的持有人

大会对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未对会议通知



 


